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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

关于做好全县中小学幼儿园 2022 年寒假
和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切实做好全县校园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工作，严防输入、

内防反弹，确保师生健康平安，根据《自治区应对新冠肺炎

疫情指挥部关于做好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宁疫

指发〔2021〕31 号）、《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全市

中小学幼儿园 2022 年寒假工作的通知》（宁教基办〔2021〕

227号）以及《银川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2022

年寒假和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银教发〔2021〕227

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寒假放假时间规定

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放假时间为 2022 年 1

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（星期日）；普通

高中放假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7 日（星期一）至 2022 年 2

月 20 日（星期日）。考虑到毕业复习考试，初三年级放假

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7 日（星期一）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（星

期日）；高三年级放假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24 日（星期一）

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（星期日）。2022 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

统一为 2022 年 2 月 21 日（星期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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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校要严格落实放假时间规定，寒假期间继续严格实

行封闭管理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，严把学校门卫关，校

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园，一律不得安排学生返校或补

课。校外培训机构寒假期间严禁组织开展学科类培训。幼儿

园寒假期间依家长申请可开设假期留园班，设置留园班的幼

儿园要向教育体育局申请，制定应急预案，强化安全防护措

施，通过申请后方可开设，确保幼儿园安全稳定。

二、深刻认识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

当前，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，特别是奥密克戎新变异

株的出现，给疫情防控带来新的挑战，加之国内局部地区疫

情有所起伏，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压力持续加大。各校要深

刻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性、复杂性、长期性和艰巨性，

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侥幸心理、松动心态，牢牢守住校园疫

情防控防线，坚持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策略和“人、物、

环境”同防措施不动摇，全面落实疫情报告制度，切实做好

校园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各项工作。

三、严格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

各学校要严格落实国家卫健委、教育部联合印发的《高

等学校、中小学校、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（第

四版）》的要求，主动防范今冬明春新冠肺炎疫情与其他传

染病叠加风险，科学精准防控，健全指挥体系，完善应急预

案，组织应急演练。要加强日常管理，线下大型聚集性活动

非必要不举办，确需举办的必须履行报批手续。要做好教室、

食堂、宿舍、实验室等人群相对密集场所的卫生管理，储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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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足防疫物资，细化防控方案。各校要针对今冬明春、元旦、

春节等特殊节点，提升防控等级，加强安排部署和自查，确

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。

四、切实引导师生和家长加强个人防护

各学校要加强健康教育，引导师生和家长落实疫情防控

要求，坚持“非必要不离宁”，少流动，少聚集，科学佩戴

口罩，养成勤洗手、常通风、“一米线”、公筷制等良好卫

生习惯，切实增强个人防护意识和能力。要严格落实晨午检

制度，及时掌握师生生病和缺课动态，发现疫情要立即向辖

区教育和卫生健康部门报告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、

早治疗。各学校要向广大师生提出明确要求，严格限制前往

中、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县（市、区、旗），非必要不前往中、

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（市、区、旗），从中高风险

区返宁后要主动向学校、社区报告。引导师生非必要不离宁，

倡导原地过节，春节期间非必要不流动，在工作、学习、生

活地就地过节，确需出行的要全程做好个人防护，严格落实

审批报备制度，各中小学教职工及学生离宁前需向学校报批，

教育体育局各室办、中心干部及各学校党组织书记、校（园）

长离宁前需向教育体育局报批，严禁不经报批私自外出行为。

建立离宁及重点人员信息统计台账，分类精准掌握寒假期间

师生健康状况和行程轨迹，所有师生员工开学前 14 天健康

状况和旅居情况要实现排查全覆盖，按照县教育系统疫情防

控信息统计组要求及时上报信息。区外返校师生须居家自我

监测 14 天或持 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方可返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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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及早谋划寒假和春季开学安排

各学校要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教学工作，按照自治区

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22 年中小学幼儿园寒暑假工作

的通知》（宁教基办〔2021〕26 号）要求，认真做好师生放

假安排，对校（园）舍建筑、设施设备、实验室、食堂、宿

舍等重点部位和主要场所进行一次全面安全检查，对存在的

安全隐患和问题要及时处理解决；对贵重物品要集中保管，

对不使用的房屋、设施设备要断电、断水，妥善管理。要对

学生集中开展一次遵纪守法和安全防范教育，并通过印发

《致家长的一封信》等形式，提醒、督促家长履行好监护职

责，切实做好防食物中毒、防欺凌暴力、防触电、防交通事

故、防冰面溺水等方面的安全教育，切实保障学生身体健康

和生命安排。妥善安排假期期间业务培训，做好必要的疫情

防控措施，凡有校外人员参与的，须提前 7 天向贺兰县新冠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学校工作组报备。尽早谋划 2022

年春季开学准备，制定开学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，完善疫情

防控和教育教学相关制度，开展疫情防控应急演练，确保春

季开学工作平稳有序。

六、科学指导学生假期生活

各学校要积极与家庭密切联系，及时将放假安排告知家

长，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，推进家校共育，形成工作

合力。班主任要通过各种形式定期对学生开展家访，及时了

解学生居家学习生活和身体健康情况，引导家长配合做好学

生心理健康教育、体育锻炼、近视防控等工作，指导学生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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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合理安排作息时间，多读书、读好书，积极参加文体活动

和社会实践活动，在丰富多彩的假期活动中增长知识，在愉

悦身心的同时健康成长。引导家长切实减轻校外培训负担，

不参与寒假期间学科类培训，发现寒假期间违规开展学科类

培训要及时进行举报，为学生营造轻松愉快的假期生活。

七、继续推进师生新冠疫苗接种工作

各学校要加强宣传组织动员，继续做好全区教育系统新

冠疫苗接种工作。重点推进 3-11 岁无禁忌症学生和教职工

加强针接种工作，做到应接尽接,全面建立免疫屏障。

八、持续开展春冬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

各学校要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

运动的意见》《教育部关于深入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

动的通知》要求，加强校园卫生整治，推进校园厕所革命，

保障饮水安全。要加强健康知识科普，培养文明卫生习惯，

倡导文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。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1 年 12 月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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